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文件


粤工商企字〔2009〕317号

印发《关于充分发挥工商职能作用 全力支持 


“三来一补”企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省局有关单位：

现将《关于充分发挥工商职能作用 全力支持“三来一补”

企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各地

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省局反映。

二〇〇九年七月七日



 

 

 

 

关于充分发挥工商职能作用 全力支持 


“三来一补”企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外销形势严峻，我省众多“三来一补”

（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企业经营面临很

大困难。2008年 9月，省政府下发了《关于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

级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 2012年，不具备法人资格的来料

加工厂基本完成转型”，“鼓励和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来料加

工厂按照相关规定就地转型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

业或其他类型企业”。近期，省委主要领导对解决“三来一补”

企业的内销资格问题专门作了重要批示。为切实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的重大决策，全力支持“三来一补”企业转型升级，结合

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允许“三来一补”企业转型登记为各类企业法人，拓宽

其取得法人资格的途径 

“三来一补”企业除可转型登记为外商投资企业法人外，允

许其转型登记为内资公司（企业）法人，并享受转型升级的相关

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其中，由境外投资者投资的，可以以独资、



  

 

 

 

 

 

 

合资、合作经营等形式申请登记注册为外商投资企业法人；其中

中方签约者继续经营的，可由其作为股东（投资人）申请登记注

册为内资公司（企业）法人。法人企业承接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

可直接申请变更登记，经营范围增加“承接××加工装配业务”。

二、允许 “三来一补”企业转型时先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再办相关前置审批许可手续

“三来一补”企业转型登记为企业法人时，企业登记机关可

先行确认其企业法人主体资格，核发有效期一年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经营范围核为“此执照仅作企业法人资格凭证，不得从事

经营活动。”，供企业办理有关审批许可手续等。待企业取得有关

审批许可后，再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等相关登记注册手续。企业在

一年期内未能办理好有关手续的，经其书面申请，企业登记机关

可延长有效期限一年。

三、支持“三来一补”企业转型时不中断经营

“三来一补”企业转型登记为企业法人的，允许其转型登记

后的企业住所与原“三来一补”企业相同。转型登记后的企业在

一年内办理好有关手续，包括相关审批许可文件变更，原 “三

来一补”企业注销等。企业在一年内未能完成上述手续的，经其

书面申请，企业登记机关可延期一年。

四、允许转型登记后的“三来一补”企业沿用原名称，保护

其品牌

“三来一补”企业转型登记为企业法人的，允许其继续保留



 

 

 

 

 

原企业名称字号和行业特点。转型登记为公司制企业的，可直接

在原名称后加“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字样，如“东莞

万宝服装加工厂”转型登记时，名称可核定为“东莞万宝服装加

工厂有限公司”；转型登记为非公司制企业的，原企业名称可保

留不变。

五、放宽“三来一补”企业转型登记的出资限制，降低转型

成本

“三来一补”企业转型登记为企业法人的，享受国有企业改

制登记的优惠政策，按变更登记对待，并出具相关证明文件。放

宽出资时间限制，允许注册资本分期缴纳，但须在二年内缴足；

放宽首期出资限制，允许免缴首期注册资本；放宽出资方式限制，

货币和非货币出资比例不受限制。减轻转型企业登记注册费用，

一律按变更收费标准执行。

六、简化“三来一补”企业转型登记手续，提供优质高效服

务

“三来一补”企业转型登记时，没有扩建、改建的，允许其

沿用原已取得的消防、环保等不针对特定经营主体核发的审批文

件；原已提交住所证明，且企业转型登记后住所未发生变化的，

免予提交住所权属证明文件（上述有关文件已过期失效的除外）。

各级企业登记注册大厅应开设“三来一补”企业转型登记“绿色

通道”。积极参与各级政府提供的“一站式”服务，选派业务骨

干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七、加强法规政策宣传，强化对“三来一补”企业转型的行

政指导

各有关市工商局要组织业务骨干深入企业宣传有关法规政

策，使“三来一补”企业增加对转型升级政策的了解，熟悉、掌

握转型升级的相关政策，增强转型升级的积极性。“三来一补”

企业较多的深圳、东莞、惠州等市，要结合当地实际，编印“三

来一补”企业转型升级行政指导手册，内容包括转型升级的具体

程序、提交材料要求和各项优惠政策等，指导企业用好用足有关

政策，办理转型升级手续。

八、强化市场监管，疏通“三来一补”企业内销流通渠道

加强执法监管，严厉打击零售商特别是大型零售商滥用优势

地位强迫供应商无条件销售返利，或者强迫供应商购买指定商品

或接受指定服务，以及对供应商向其他零售商供货或提供销售服

务予以限制等违法行为。“三来一补”企业举报零售商妨碍公平

竞争的，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及时依法予以查处，保证企业

内销流通渠道的畅通。同时，要加强法规政策宣传，引导供货企

业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引导零售商诚实守信、守法经营。

九、加强监测分析，及时掌握“三来一补”企业发展动态

“三来一补”企业较多的深圳、东莞、惠州等市工商局，要

建立“三来一补”企业转型升级情况台帐，准确掌握企业发展变

化情况。各单位要加强对“三来一补”企业发展动态的监测、预

警和统计分析，及时掌握相关信息，辖区内“三来一补”企业发



 

 

 

 

 

 

 

 

 

                     

生重大变化或遇到重大困难等情况，要及时报告。各地级以上市

工商局（未登记“三来一补”企业的除外）要在每个季度首月的 

10日前，填报《“三来一补”企业情况季报表》（具体见附件）至 

“ftp://10.1.1.7/外资登记处/24各专项任务/ 企业季报”‘三来一补’

文 件 夹 ， 广 州 、 深 圳 市 局 可 报 送 至 省 局 外 资 处 邮 箱

（wzc@gdgs.gov.cn）。

十、加强协调配合，狠抓工作落实

“三来一补”企业转型升级涉及各级政府及政府有关职能部

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增强大局意识、全局意

识，要在地方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落实好各项工作；工作

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地方党委、政府汇报。要主动加强与外经

贸、公安、财政、劳动保障、税务、环保、检验检疫、海关、外

汇管理等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及时解决企业转型升级“前、中、

后”各环节的具体问题。要健全工作机制，注重督促检查，保证

“三来一补”企业转型升级的各项政策措施有效落实，切实为企

业转型提供服务便利。

附件：“三来一补”企业情况季报表

二〇〇九年七月八日



                                     

 

  

  

    

    

    

    

    

    

    

    

 

附件

“三来一补”企业情况季报表 

项 目
期末实有 本期登记

户数 
涉及企业注册资本总额

（万元） 
户数 

涉及企业注册资本

总额（万元） 

1 辖区内未规范登记的“三来一补”企业 ∕ ∕ 

2 已注销的“三来一补”企业 ∕ ∕ ∕ 

3 已吊销的“三来一补”企业 ∕ ∕ ∕ 

4 转型规范登记的“三来一补”企业 

5 

其

中 

转型登记为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的 

6 转型登记为内资公司（企业）法人的 

7 转型登记为内资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的 

8 仅变更经营范围转型登记的 

注：4=5+6+7+8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